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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4� � � � � �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25-046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 ）通知于2025年7月4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7月11日在公司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袁永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会议经过讨论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袁永刚、袁永峰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2384� � � � � �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25-047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5年7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DSBJ� Pte.� Ltd.（以下简称“DSG” ）受让香港东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香港投资控股” ）拟参与投资的China� � Renewable� � Power� � Infrastructure� � LPF（以下简称

“CRPIF基金” ）份额。 CRPIF基金主要围绕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基础设施及配套储能项目进行投资布

局，基金目标规模不超过6.5亿美元，DSG将出资不超过3,000万美元认购基金份额，本次投资资金来源

于公司自有资金。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香港投资控股实际控制人是公司控股股东袁

永刚、袁永峰，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袁永刚、袁永峰回避表决，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香港东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3月25日

注册地址：中国香港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投资及咨询、贸易等。

股权关系：苏州东扬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袁永刚、袁永峰通过苏州东扬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香港投资控股100%股权。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子公司DSG受让香港投资控股拟认购的CRPIF基金份

额，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概述

DSBJ� PTE. � LTD.（“受让方” ） 与HONG� KONG� DONGSHAN�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转让方” ）签署《权益转让协议》，拟受让其在China� Renewable� Power� Infrastructure�

LPF （“基金” ） 中的有限合伙权益 （“转让权益” ）， 该权益代表3000万美元的出资承诺金额

（Commitment）。

2、交易对价

由于转让方尚未就该转让权益进行任何出资，因此受让方无需向转让方支付任何对价。

3、权益转让与承接

受让方自协议生效日起，全面承接转让方在该权益项下的权利义务，包括向基金实缴不超过3000

万美元的出资义务。

4、基金普通合伙人同意

基金普通合伙人已依据合伙协议同意该转让，并同意接纳受让方为新的有限合伙人。

5、转让生效条件

根据协议约定，受让方与转让方确认，本次有限合伙权益转让的生效以受让方与基金普通合伙人

签署并交付《出资确认文件》（Subscription� Booklet）为前提条件。

6、争议解决：

本协议受香港法律管辖。 如有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仲裁解决。

三、基金普通合伙人及管理人及投资基金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

1、名称：China� Renewable� Power� Infrastructure� Fund� GP� Limited

2、成立时间：2024年5月29日

3、注册地：中国香港

4、企业类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二）基金管理人

1、 名 称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Hong� Kong�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2、成立时间：2005年12月17日

3、注册地：中国香港

4、企业类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CRPIF基金的普通合伙人China� Renewable� Power� Infrastructure� Fund� GP� Limited，以及管

理 人 China� � International� � Capital� � CorporationHong� � Kong� � Asset� � Management��

Limited，穿透后，均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601995.

SH，3908.HK）是一家分别于香港联交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两地上市的投资银行，致力于为多元化客户

群体提供各类金融增值服务，业务范畴包括投资银行、股票业务、固定收益、资产管理、私募股权和财富

管理等。

China� � Renewable� � Power� � Infrastructure� � Fund� � GP� � Limited以及China� �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 Hong� � Kong� � Asset� � Management� � Limited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CRPIF基金尚未完成最终募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知悉除基金普通合伙人以及管理人以外

的其他合伙人信息，若未来有其他参与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应披

露义务。

（三）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China� Renewable� Power� Infrastructure� LPF

2、 注册地址：29th� Floor, � On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 1� Harbour� View�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3、基金规模：预计募集规模不超过6.5亿美元，公司香港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认缴不超过3,

000万美元。

4、组织形式：有限合伙基金

5、出资方式：普通合伙人及所有有限合伙人均以美元现金出资

6、出资进度：视基金投资进度分期认缴出资

7、存续期限：9年（4年投资期），经顾问委员会同意后可延期；投资期满后普通合伙人有权延长投

资期1年，但基金存续期限维持9年不变。

8、退出机制：经普通合伙人同意，有限合伙人可通过转让基金份额方式退出，或者基金到期清算退

出。

9、会计核算方式：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10、投资方向：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基础设施等。

（四）投资基金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基本情况

子公司DSG拟出资不超过3,000万美元受让CRPIF基金份额，成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有权按照基

金认购交易文件收取基金所产生的回报。 DSG对基金拟投资标的不具有一票否决权。

2、管理和决策机制

基金普通合伙人China� Renewable� Power� Infrastructure� Fund� GP� Limited承诺投资金额不

低于基金规模的5.25%，并负责基金投资及运营管理。

3、基金管理人及管理费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Hong� Kong�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负责基

金投资及运营管理，前4年为投资期，管理费按照每年基金认缴规模的1%收取，投资期满后，管理费按照

每年已投未退投资成本的1%收取。

4、收益分配

合伙协议对CRPIF基金的收入及收益分配方式进行了详细约定。

5、违约条款

DSG应按照合伙协议项下条款支付认购基金份额的对价，如未能按时支付，则有可能蒙受损失，如

果未能支付到位，对应的基金份额有可能被普通合伙人所没收。

6、生效时间

普通合伙人接受有限合伙人认购，且基金及基金法律顾问对协议文件无异议,认购协议即生效。 合

伙协议自协议各方完成签署后于协议首页所列之日起生效。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公司投资CRPIF基金旨在通过投资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资产，在取得财务回

报的同时，助力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

造成重大影响。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在投资和运作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

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投资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目标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2025年1-6月与该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

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0.12亿元。

六、其他说明

1、DSG是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事务执行，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重大影响，将此投资划分

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要求，持续关注本次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的信

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决议；

4、拟签署的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566 证券简称： 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 2025-052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济川有限”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复方聚乙二醇

（3350）电解质散《药品注册证书》，现将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复方聚乙二醇（3350）电解质散

英文名/拉丁名 Polyethylene�Glycol（3350）and�Electrolytes�Powder

主要成份 聚乙二醇3350、氯化钠、碳酸氢钠、氯化钾

剂型 散剂

规格 6.9g/袋 13.9g/袋

受理号 CYHS2300934 CYHS2300952

证书编号 2025S01941 2025S01942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54659 国药准字H20254660

包装规格 20袋/盒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YBH14712025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3类

药品有效期 24个月

处方药/非处方药 处方药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至2030年06月23日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药品生产企业

名称：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本

品需在生产线通过GMP符合性检查后方可上市。

二、药物其他情况

复方聚乙二醇（3350）电解质散适用于慢性便秘和粪便嵌塞等病症的治疗。 聚乙二醇 3350�由其

在肠道的渗透作用而产生缓泻的效果，作用时间依粪便嵌塞或慢性便秘严重度而异。电解质成分为保持

钠、钾、水的平衡。

复方聚乙二醇（3350）电解质散最早由Norgine公司研发，于1995年12月18日首次在英国获批上

市了成人型柠檬味产品，后续上市了其他规格及口味的复方聚乙二醇（3350）电解质散产品，适应症为

慢性便秘和粪便嵌塞。

济川有限复方聚乙二醇（3350）电解质散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按照与参比制剂质量和疗效一

致的技术要求审评并获批，批准后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适用于治疗慢性便秘和粪便

嵌塞。

截至目前，除济川有限外，国内已有包括舒泰神、重庆迈川、海南赛立克、黄山精制、华益泰康5家企

业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获批生产复方聚乙二醇（3350）电解质散。 济川有限的产品为巧克力口味，旨在

提升产品适口性。 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城市公立医院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的销售额为83,

820万元；2024年中国城市实体药店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的销售额为818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药品累计研发支出约1,118.86万元（未经审计），均已费用化。

三、对公司本期业绩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此次公司获得复方聚乙二醇（3350）电解质散的《药品注册证书》，是对公司产品的进一步补充，

丰富了公司产品线，预计将对公司今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药品的上市需要一定的市场开发周期，此

外，产品销售业务易受到国内医药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集中采购等因素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566 证券简称： 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 2025-051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曹飞先生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第

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公告为曹飞先生要约收购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市公司” 或 “公

司” ）股份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 预受要约申报代码：706034，申报简称：济川收购

● 要约收购支付方式：现金

● 要约收购有效期：2025年6月18日至2025年7月17日。按照本次要约收购申报程序，本次要约收

购期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2025年7月15日、2025年7月16日、2025年7月17日），预受股东不得撤

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公司于2025年6月16日披露了《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曹飞先生自2025年

6月18日起要约收购公司股份350,841,357股。 本次要约收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基本情况

1.被收购公司名称：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济川药业

3.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600566

4.收购股份种类：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350,841,357股

6.预定收购股份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比例：38.06%

7.支付方式：现金

8.要约价格：24.85元/股 （鉴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收

购价格由26.93元/股调整为24.85元/股）

9.要约有效期：自2025年6月18日至2025年7月17日

二、要约收购的目的

2025年6月11日，曹龙祥先生与曹飞先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曹龙祥先生将其持有的江苏济川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川控股” ）10.10%股权以1,010万元价格转让给曹飞先生。 本次转让

系济川控股的股权结构在家族成员之间的调整。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变，曹飞先生、曹龙祥

先生成为上市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本次要约收购系曹飞先生通过济川控股及西藏济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6.07%股份，超过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触发曹飞先生对上市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系履行法

定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收购不以终止济川药业上市地位为目的。

三、要约收购的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要约收购期限自2025年6月18日起至2025年7月17日止。 本次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2025年7月15日、2025年7月16日、2025年7月17日），预受股东

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查询截至

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四、受要约人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申报代码：706034

2.申报简称：济川收购

3.要约收购有效期限内，被收购公司的股东依法申请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可以按照下列程

序办理：

（1）预受要约申报。股东应当在要约收购有效期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

券公司办理有关申报手续。 申报方向：预受要约应当申报卖出。 预受要约有效的股份数量以股东当日收

市后实际持有的未被冻结、质押的股份余额为准。

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申报卖出已预受股份的，卖出申报有效，但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计入有

效预受申报。

有效预受要约的股份将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予以临时保管。股份在临时保管期间，股东不得再行

转让该部分股份。

（2）股东撤回预受要约。 预受要约股份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3个交易日

前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 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撤回预受要

约事宜。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

已预受要约的股份将于撤回申报的次日解除临时保管，并可以进行转让。若申报撤回预受要约数量

大于已预受股份（含当日预受）数量，则超出部分无效，剩余撤回申报有效。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3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3）被收购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股东仍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4）收购要约有效期限内，收购人变更收购要约条件的，原要约预受无效，股东拟接受变更后的要

约的，应当重新申报预受要约。

五、要约收购期间的交易

被收购公司股票在要约收购期间正常交易。

六、要约收购手续费

本次要约期满后，转受让双方后续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时，所涉及的税费项目及标准参照A股交

易执行。

七、要约收购的清算

本次要约收购有效期满后，本公司将另行发布要约收购结果公告、要约收购清算公告（如有股份接

受要约），请投资者关注要约收购资金发放日。

八、预受要约的情况

截至2025年7月10日，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合计4,1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04%。

九、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请查阅公司于2025年6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公告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

十、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23-89719161

邮 编：225441

电子邮箱：jcyy@jumpcan.com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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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对外担保金额：2025年6月对外担保金额合计22.04亿元

● 对外担保累计余额：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336.35亿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00%，本次

被担保人除陕西建工装配式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外，其余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的正常经营资金需求，2025年6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累计为11家子公司提供22.04亿元担保。本次被担保人除陕西建工装配式智造科技有限

公司外，其余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融资机构/

债权人

担保最高债

权额/最高

本金余额

（亿元）

担保

到期日

担保

方式

本次担保后

对被担保方

的担保余额

（亿元）

1

陕西建工安装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5 2026.6.23 共同还款 25.75

2

陕西一建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

0.09 2027.6.17 共同还款 0.09

3

陕西建工装配式

智造科技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陕西

省分行

0.3 2025.12.31 共同还款 0.35

4

陕西建工装配式

智造科技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

0.05 2026.5.7 共同还款 0.35

5

陕西建工海西亚

幕墙科技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

0.4 2027.6.22 共同还款 0.4

6

陕西建工第三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3.9 2026.6.23 共同还款 17.3

7

陕西建工第五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5.2 2026.6.23 共同还款 31.2

8

西部建筑抗震勘

察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0.2 2026.1.16

连带责任

保证

0.3

9

陕西建工第六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5 2026.1.16

连带责任

保证

15.58

10

陕西建工第十二

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0.5 2026.6.27 共同还款 6.59

11

陕西建工第十二

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

0.5 2026.1.21 共同还款 6.59

12

陕西建安风光新

能源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安装集

团矿业有限公司

华能天成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4.3 2040.11.15 股权质押 4.3

13

陕西建工众和城

市配套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

0.1 2027.6.25 共同还款 0.1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8日、2024年5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及2025年4月28日、2025年6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4年度授

权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度授权新增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的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和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详见附表。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内开展的担保行为，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子公司，经营

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目的是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36.35亿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为336.01亿元， 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08.39%和108.28%。

公司无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2日

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

人名称

注

册

地

法

定

代

表

人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主

营

业

务

2024年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影响

被担

保人

偿债

能力

的重

大或

有事

项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陕西 建

工第 三

建设 集

团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咸

新

区

孙

海

勇

100.

00

%

建

筑

施

工

2,071,

937.34

1,851,

619.56

220,

317.78

870,

902.92

32,

289.10

1,979,

548.74

1,755,

646.47

223,

902.26

105,

832.96

2,

860.23

否

2

陕西 建

工安 装

集团 有

限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罗

宝

利

100.

00

%

建

筑

施

工

2,278,

491.89

1,942,

573.65

335,

918.24

1,517,

198.30

45,

691.59

2,208,

574.02

1,867,

972.81

340,

601.21

242,

919.99

3,

755.40

否

3

陕西 建

工第 十

二建 设

集团 有

限公司

陕

西

省

安

康

市

王

伟

伟

72.7

8%

建

筑

施

工

777,

068.45

742,

522.08

34,

546.37

37,

240.66

826.61

737,

090.79

702,

170.82

34,

919.97

38,

314.57

161.74 否

4

陕西 建

工第 五

建设 集

团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李

向

阳

100.

00

%

建

筑

施

工

1,983,

462.83

1,637,

885.72

345,

577.11

962,

421.05

46,

927.17

1,820,

992.15

1,470,

499.94

350,

492.21

144,

738.78

5,

079.83

否

5

陕西 一

建智 能

科技 有

限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苏

辉

44.7

0%

技

术

服

务

7,564.72 5,486.50

2,

078.22

6,297.23 251.59 7,455.38 5,227.96

2,

227.42

1,646.89 129.17 否

6

陕西 建

工众 和

城市 配

套服 务

有限 责

任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杨

红

霞

51.0

0%

热

力

生

产

供

应

9,813.01 9,596.47 216.54 2,280.15 5.89 9,753.29 9,553.16 200.13 645.31 -10.80 否

7

陕西 建

工装 配

式智 造

科技 有

限公司

陕

西

省

铜

川

市

王

辉

48.4

6%

材

料

制

造

43,

623.52

29,727.90

13,

895.62

18,

734.23

637.23 42,919.59

29,

424.99

13,

494.60

3,808.77 -401.02 否

8

陕西 建

安风 光

新能 源

有限 公

司

陕

西

省

榆

林

市

董

永

涛

51.0

0%

新

能

源

开

发

388.89 388.91 -0.02 - -0.02 932.25 932.27 -0.02 - -0.00 否

9

西部 建

筑抗 震

勘察 设

计研 究

院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王

永

前

100.

00

%

建

筑

设

计

35,

184.43

31,552.84

3,

631.59

22,

677.62

839.62 34,458.77

31,

153.19

3,

305.58

3,170.57 -317.46 否

10

陕西 建

工第 六

建设 集

团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咸

阳

市

王

贵

军

100.

00

%

建

筑

施

工

2,028,

506.73

1,809,

307.51

219,

199.22

1,000,

265.74

25,

717.10

1,955,

332.10

1,730,

907.53

224,

424.57

101,

212.74

2,

659.12

否

11

陕西 建

工海 西

亚幕 墙

科技 有

限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王

小

鹏

99.2

6%

工

程

管

理

113,

106.08

106,

184.76

6,

921.32

32,

268.21

-990.00

111,

138.57

104,

765.39

6,

373.18

4,467.61 -548.1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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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中标5亿元以上施工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中标人 中标金额（亿元） 项目地点

1

内乡县冷库仓储物流加工综合开发

（一期）EPC项目

陕西建工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联合体成员）

5.85

河南省

南阳市

2

陕煤金融中心 （二期）DK57总包工

程Ⅰ标段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73

陕西省

西安市

上述项目仅为中标信息，具体实施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002234� � � � � � � �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6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基本情况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合并报

表范围内担保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为：本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额度10亿

元；同时子公司为本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额度10亿元；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0.5亿元。 以此来满足公司

经营的资金需求。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融资租赁、信用证、保函等融资业务，担保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公司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前任一时点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余额将均不超过该等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29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就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事宜与银行签订用信贷款相关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

控股子公司潍坊民和食品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贷款1,000万元（期限一年），公司根据之前

与该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潍坊民和食品有限公

司、山东胜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潍坊民和30%股份，本公司持有70%股份）及本公司三方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

由山东胜峰控股有限公司以自身资产作为本公司为潍坊民和担保的反担保，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在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蓬莱支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金额3,400万元（期限半年），公司根据之前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笔业务提供2,04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

最后一期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与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蓬莱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贷款3,800万元

（期限一年），公司与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蓬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贷款3,

900万元（期限一年），公司根据之前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办理信用证980万元（期限一年），公司与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三年。

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金额2,000

万元，期限半年，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笔业务提供1,200万元连带责任保

证，期间为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三年。

2、下属子公司为本公司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与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蓬莱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贷款4,990万元（期限一年）。 全资子公司蓬莱

民和食品有限公司根据之前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3、下属公司之间相互担保进展情况

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根据之前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其子

公司烟台民信食品有限公司在该行贷款1,000万元（期限一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民和股份

1、被担保人：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宪法

注册资本：叁亿肆仟捌佰玖拾陆万零贰佰壹拾贰元整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南关路2号附3号

成立日期：1997年05月26日

主要经营业务：父母代肉种鸡的饲养、商品代肉雏鸡的生产与销售；商品代肉鸡的饲养与屠宰加工；鸡肉制品的生产

与销售；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开发利用。

2、民和股份财务情况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80,528,809.94 3,838,629,306.19

负债总额 1,831,209,531.84 1,816,862,415.17

净资产 1,949,319,278.10 2,021,766,891.02

项目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7,611,280.05 2,159,658,432.85

利润总额 -72,438,896.80 -253,682,180.52

净利润 -72,446,984.72 -253,806,481.51

民和股份信用状况良好。

3、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民和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民和食品

1、被担保人：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希民

注册资本：叁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新港街道仙境东路1号

成立日期：2000年5月15日

主要经营业务：肉鸡屠宰、分割加工、销售；肉制品、速冻食品的加工销售。

2、与本公司关系

民和食品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100%股权。

3、民和食品财务情况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14,908,755.79 1,106,151,475.18

负债总额 838,330,411.61 925,837,673.09

净资产 176,578,344.18 180,313,802.09

项目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5,102,898.61 1,012,908,663.29

利润总额 -3,761,670.93 -51,463,119.73

净利润 -3,735,457.91 -51,468,678.67

民和食品信用状况良好。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民和食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潍坊民和

1、被担保人：潍坊民和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宪法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市石埠经济发展区民和大道1号

成立日期：2018年5月11日

主要经营业务：以鸡肉为主的食品生产与销售。

2、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70%股权，山东胜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30%股权。

3、潍坊民和财务情况：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4,301,649.78 248,822,311.56

负债总额 261,125,221.26 260,652,929.4

净资产 -16,823,571.48 -11,830,617.84

项目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55,000,502.53 235,252,605.02

利润总额 -4,976,178.99 -6,613,353.55

净利润 -4,992,953.64 -6,613,353.55

潍坊民和信用状况良好。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潍坊民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民信食品

1、被担保人：烟台民信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宪法

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新港街道湾子口路55号

成立日期：2019年8月1日

主要经营业务：鸡肉制品、速冻食品的加工和销售。

2、与本公司关系

民信食品系民和食品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民和食品100%股权。

3、民信食品财务情况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5,305,235.52 250,439,469.40

负债总额 69,278,540.87 61,294,652.76

净资产 186,026,694.65 189,144,816.64

项目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528,488.92 118,597,478.26

利润总额 -3,118,121.99 -6,160,826.69

净利润 -3,118,121.99 -6,160,826.69

民信食品信用状况良好。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民信食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5,713.81万元，实际担保金额5,713.81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8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10亿元，实际担保金额55,85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7.62%。

除上述担保情况外，公司无其它对外担保事项，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无逾期

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34� � � � � � �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5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份鸡苗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5年6月份商品代鸡苗销售情况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5年6月销售商品代鸡苗2,431.99万只，同比变动

10.58%，环比变动-4.00%；销售收入5,078.51万元，同比变动4.54%，环比变动-28.58%。

二、特别提示

1、上述披露仅代表公司商品代鸡苗销售情况，其他业务的经营情况不包括在内。 鸡苗产品销售价格变动幅度和频次

较大，其价格变动直接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2、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127� �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公告编号：临2025-35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

● 本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末完成了与控

股股东的资产置换事项，故本次业绩预告是2025年半年度的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追溯调整后数据）的业绩情况进行对比。

● 公司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00万元到1,300万元，与上年

同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后数据）相比，实现扭亏为盈。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00万元到1,300

万元，与上年同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后数据）相比，实现扭亏为盈。

2. 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50万元到950

万元。

（三）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4年12月与控股股东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资产置换，置出资产是湖南金健进

出口有限责任公司、金健农产品（湖南）有限公司、金健农产品（营口）有限公司3家全资子公司股权；置

入资产是湖南裕湘食品有限公司及中南粮油食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置换前公司已持有该研究院

18%股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企

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因置入企业合并前后均受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非暂时性控制，该交易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据此，公司对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进行追

溯重述。 故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是2025年半年度的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

后数据）的业绩情况进行对比。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

（一）上年同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后数据）的经营业绩

利润总额：122.99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72.48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43.74万元。

每股收益：-0.0042元。

（二）上年同期的经营业绩

利润总额：1,014.2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16.7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43.74万元。

每股收益：0.0096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面制品板块因经营管理提质及原料小麦成本同比下降，致毛利率提升、毛利额增加；

公司休闲食品板块销售渠道成功转型，经营业绩呈现显著增长态势，由亏损实现盈利。同时，公司加强预

算管控，期间费用整体同比减少。 受前述主要因素影响，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实现扭亏为盈。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披露日，公司未发现

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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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本期净利润为负值。

● 业绩预告相关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51万元到-46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980万元到-1,68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51万元到-460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

2.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980万元到-1,680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10,733.4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727.4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4,551.09万元。

（二）每股收益0.017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2025年上半年，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主要资源国煤炭产量保持高位、天然气价格回归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市场对煤

炭的需求有所回落，叠加供应相对充足、物流费用回落等因素影响，国际、国内煤炭价格呈现弱势运行，导致公司经营利

润大幅减少。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情况与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六、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0395� � � � �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2025-033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一一煤炭和第三号一一电

力）要求，现将公司2025年半年度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指标项目 2025年1-6月 2024年1-6月 变动比例（%）

1.煤炭业务

商品煤产量（万吨） 515.37 447.10 15.27

商品煤销量（万吨） 510.11 450.14 13.32

其中：自用量（万吨） 115.40 42.78 169.75

对外销量（万吨） 394.71 407.36 -3.10

商品煤对外销售收入（万元） 256,082.37 340,318.77 -24.75

商品煤对外销售成本（万元） 202,578.32 262,370.04 -22.79

商品煤毛利（万元） 53,504.05 77,948.73 -31.36

2.电力业务

发电量（万千瓦时） 713,117.29 148,563.20 380.01

上网电量（万千瓦时） 669,022.52 140,779.97 375.23

其中：火力发电（万千瓦时） 591,279.63 93,550.08 532.05

新能源发电（万千瓦时） 77,742.89 47,229.89 64.61

平均上网电价（元/千瓦时，不含税） 0.3656 0.3677 -0.57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未经审计，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使用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3363� � � � � � � �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5-080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

● 公司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000.00万元到40,000.00万

元。

● 公司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000.00

万元到-3,000.00万元。

●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1、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000.00万元到40,000.00万元。

2、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000.00万元到

-3,000.00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利润总额-66,033.71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000.64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0,359.91万元。

（二）每股收益：-0.62元。

三、本期业绩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

公司预计2025年上半年业绩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在于：

1、公司通过破产重整，已将大部分闲置资产剥离，经营负担减轻；债务规模大幅下降，利息支出同比

大幅下降。

2、保留规模猪场有序复产，母猪存栏快速恢复，生产成绩同比显著提升；战略采购、供应链合作等举

措持续降低主要饲料原料采购成本。养猪、饲料、屠宰食品等主要业务均实现了业务恢复与重塑，夯实了

持续提升盈利能力的基础。

3、报告期内，债权人继续领受偿债资源确认重整收益。

公司第二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实现转正， 但半年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仍为负，其中，待复产猪场和饲料厂折旧、摊销等减少

上半年利润约5000万元。

四、风险提示

本次预计业绩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公司

目前未发现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600973� � � � � � �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0%以上

的情形。

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00万元到7,5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同比增长167.98%到

301.98%； 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000万元到6,

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增长762.85%到1194.27%。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00万元到7,5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3,134.22元到5,634.22万元，同比增长167.98%到301.98%。

2. 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000万元到6,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3,536.42万元到5,536.42万元，同比增长762.85%到1194.27%。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65.78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63.58万元。

（二）每股收益：0.014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5年半年度公司深度聚焦主业，外争市场，内抓管理，一方面持续优化销售政策，紧抓市场机遇，

深挖重点区域，开拓重点项目，订单数量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公司不断加强内部管理，全力

推进提质增效和节本降耗工作，通过优化生产、工艺、供应链管理等工作，有效提升组织管理效率，大力

压降各项可控成本和财务费用，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同时，上半年公司持续推进高端化、数智化转型，立足布局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低空经

济等战新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力打造新质生产力，公司的航空航天线缆、高速平行线等高附加值产品取

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订单质量持续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得到增强。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期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2日


